
独家“指定”引发争议

终审判决直面“尖锐问题”

省教育厅滥用行政权力败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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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行政垄断诉讼首案终审反行政垄断诉讼首案终审

法院：同伴监护人担责10%

少年溺亡同伴未呼救
一直备受业界高度关注的深圳市斯维尔

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斯维尔”)诉广东省
教育厅涉嫌行政垄断一案，近日二审落锤。
广东高院对该案作出判决，认定省教育厅在
“工程造价基本技能赛项”省级比赛中，指定
广联达股份软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联
达”)软件为独家参赛软件的行为，属于滥用行
政权力，产生了排除、限制竞争的效果，违反
了反垄断法规定，为此驳回省教育厅和广联
达的所有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

这起历经3年多时间、反垄断法颁布
实施以来首个行政垄断诉讼案件，以民赢
官输而尘埃落定。

与15岁的伙伴小华一起去戏水，看到其溺水
后，同伴小明在惊慌之下因害怕家长责骂而没有及
时呼救，结果小华因无人营救而死亡。那么，小明该
不该承担责任呢？河南省南阳市卧龙区人民法院作
出判决，同伴小明的监护人应承担10%的赔偿责任。

2016年8月17日，初中生小明和小华瞒着父母到
坑塘里洗澡。大概玩了三四十分钟，小明听到坑塘边
有人说话，因怕熟人把下坑塘洗澡的事告诉父母，就叫
小华赶快上岸。随后，小明往东边的岸边游，小华则往
西边的岸边游。小明上岸后，先蹲躲在草窝中，当他回
头看小华的时候，发现小华衣服在坑塘边，人不在。小
明叫小华，没人答应，小明在周围寻找也没有找到。

下午5时许，拔草的张某得知小华失踪后，立即
起身回家，途中正好遇见小华的母亲贾某，并知道小
华没有回家。贾某赶到坑塘，发现孩子溺水，便和闻
讯赶来的丈夫、村民一起打捞，乡卫生院医生也到场
施救，小华最后经抢救无效死亡。

事后，小华的父母将市政府、镇政府和小明告上
法庭，索要赔偿。

近日，河南省南阳市卧龙区人民法院审判了这起
案件，当庭判决原告作为小华的父母，未履行好监护
职责，应对小华死亡的后果承担主要责任；市政府应
承担40%的赔偿责任，向小华父母支付赔偿金22.7万
余元，精神抚慰金5000元；小明的监护人应承担10%
的赔偿责任，向小华父母支付赔偿金5.6万余元。

■以案释法
同伴溺水别贸然施救但不能不理

每年暑期，溺水死亡已成为孩子出意外的“头号
杀手”，那么，孩子溺死，同伴没有呼救需要承担责任
吗？

小明系未成年人，虽然法律没有规定未成年人具
有救助义务，但小明在事件发生后，没有及时呼救。他
作为一个15周岁的少年，应当能够意识到可能发生的
事情。涉案坑塘距离周围居家户一两百米，且村民张
某就在地里拔草，但小明并没有呼救，明显具有过错。
考虑到小明系未成年人，面对这样的突发事件，其心理
承受能力有限，虽然其具有过错，但过错较小，酌情确
定小明承担10%的民事赔偿责任，由其监护人承担。

小华虽未成年，但已满15周岁，应当知道在水
塘中游泳具有危险性，原告作为小华的父母，未履行
好监护职责，应担主责。

卧龙法院民一庭庭长王庆善提醒，暑假期间，家
长要教育孩子，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
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
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
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尤其
要教育孩子，在发现同伴溺水时应立即呼喊大人去
救，不宜盲目下水营救，尤其不要手拉手下水营救，
避免发生更多伤亡，但也不可不管不问，应当立即报
警或寻求成年人帮助，展开智慧救援。

（赵红旗 赵晖 丁清凌）

本案中如何认定“行政垄断行为”？对“规范性文件、
政策”等抽象行政行为是否可以提起反垄断诉讼等问题，
都是此案审理中最具争议的焦点。而一审法院的判决对
这些焦点给予正面回应。

如何认定“行政垄断行为”？广州中院在一审判决当
中指出，根据反垄断法第三十二条规定:“行政机关和法
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不得滥用行
政权力，限定或者变相限定单位或者个人经营、购买、使用
其指定的经营者提供的商品。”省教育厅“指定独家参赛软
件”行为符合构成行政垄断的要素条件；至于“滥用行政权

力”，法院依据行政诉讼法规定“行政机关应对自己的具体
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认定省教育厅对自己“指定独家
参赛软件”行为不能提供证据证明其合法性，为此教育厅
构成“滥用行政权力”。

广东省高院认定，广东省教育厅以教育部在国赛中先行
指定使用广联达软件为由提出抗辩，但是教育部下发的国赛
赛项规程虽然明确要求在国赛中独家使用广联达软件，但是
并未强制规定各省选拔赛应独家使用广联达软件，因此对省
教育厅的抗辩理由，广东省高院明确表示不支持。最终广东
省高院判决驳回省教育厅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万静）

虽然是对一审结果予以维持的判决，但是广东高院的
终审判决，不仅阐述对案件中涉及到的关键争议点，支持
一审判决的理由和观点，而且在一些焦点问题上，更进一
步完善和深化了法理论述。

比如对于行政垄断诉讼的举证标准，终审判决就创新
性地提出，行政机关在证明其行政行为合法性和合理性方
面，不能简单地靠“召开专家会议决议”等方式，而是要真
正进行合法性和合理性论证。

本案中，双方争议最大的问题就是“省教育厅指定广
联达软件作为省赛参赛软件的行为是否合法”。对此问
题，广东高院指出，省教育厅应对其在涉案赛项中指定独
家使用广联达公司软件的合法性负举证责任，如举证不能
就应该承担败诉责任。省教育厅在法律未有明确规定其
指定行为应遵循何种法定程序的情况下，应当经过公开、
公平的竞争性选择程序，来决定使用相关商家免费提供的
软件，除非有正当理由，否则属于滥用行政权力。而省教

育厅虽有专家组评议决定与国赛保持一致，但没有进行合
法性以及合理性论证，也未能提供其他证据证明其经过公
开、公平的竞争性选择程序。因此不足以证明其独家“制
定”是经过公开、公平的竞争性选择程序。

而对于独家“指定”行为是否会造成限制竞争的结
果，终审判决则相较于一审判决更详细解释道:省教育
厅独家“指定”使用广联达软件的后果，排除了其他软件
供应商，包括斯维尔公司作为合作方参与竞争提供赛项
软件的权利，影响了其他公司的公平竞争权。同时，此
行为也可导致参赛学校师生相应的使用习惯，并且对于
提高广联达公司的市场声誉有极佳效果，从而提高了广
联达公司软件在相关市场的占有份额，最终导致斯维尔
公司等同类竞争者的产品在市场占有份额下降，进而损
害市场公平竞争秩序，产生排除、限制竞争的效果。因
此，省教育厅的“指定”使用属于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
制竞争的行为。

2014年4月22日，斯维尔状告广东省教育厅，在2014
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广东省选拔赛“工程造价基本技
能赛项”比赛中(以下简称“省赛”)，指定使用广联达的软件
程序。广联达被列为此次诉讼的第三人。同年6月26日，
该案在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进行一审开庭审理。

2015年2月2日，广州中院作出一审判决，认定省
教育厅在省赛中，指定广联达软件为独家参赛软件的

行为违法。对于斯维尔公司提出的要求赔偿其调查、
制止被诉行政行为相关费用的请求被驳回，理由是根
据我国国家赔偿法相关规定，只对直接财产损失进行
赔偿。

一审宣判后，省教育厅和第三人广联达双双提出上
诉。2015年5月28日，该案在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进行二
审公开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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